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海王生物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着谨慎客观的原则，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独

立董事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决定的整

改报告的独立意见  

公司于 2023 年 7 月收到了深圳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

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3】103 号，以下简称“决定书”）后，就

公司现场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改正。针对决定书提出的相关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对

决定书中涉及事项进行认真深入的分析和讨论。同时，要求相关部门对照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规定和要求，落实整改措施。 

经核查，我们同意本次公司整改报告措施，并持续跟进各项整改措施的实施，及

时督促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及相关人员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督促公司严

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财务核算，切实提高公司规范运作、财务水平和

信息披露水平，推动合规建设常态化，有效地维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促进公

司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特此意见。 

独立董事：章卫东、张华、王焕军 

2023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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